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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第 112 條規定『保險金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益人者，其金額

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另外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9 款亦規定『約定於被

繼承人死亡時，給付其所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額、軍、公教人員、勞工或農民保險之保

險金額及互助金。』不納入遺產總額。被稅務機關以實質課稅主張，主要有下列七大特徵：  

一、重病投保 

被保險人已罹患重大疾病，始來投保，某些保險公司會勉強加費承保的疾病，還是可能會被

認為屬於重病投保。  

二、躉繳投保 

所有的保費一次繳交會被認為係納稅義務人在設法降低遺產總額，以逃避遺產稅。 

三、舉債投保 

計算遺產總額時，如有負債當然可以扣除，所以有些個案刻意將不動產抵押，借出來的現金

則作為躉繳保費購買保險，當死亡發生時，負債提高可以降低遺產總額，連帶降低遺產稅，

而藉著保險金的給付，資產也順利地移轉給繼承人。  

四、高齡投保 

一般人投保都在青壯年的責任最大的期間，老年人或高齡七十餘歲者，此時保費又特別貴，

所以在此年齡投保，自會增加稅務機關的懷疑。  

五、短期投保 

所謂短期投保係指投保後不久，被保險人即發生保險事故死亡，受益人也因此取得保險金請

求權，至於短期是指多久，稅務機關並未明確規範，目前有追到六年的個案。  

六、鉅額投保 

投保的保險金額相對於一般投保金額較大者，通常看到的個案金額都在數仟萬至數億。當然

有些個案的保額只有約 600 多萬，所以應該還要併同往生者是否還有其他的遺產，再定論是

否為鉅額。  

七、保險給付低於已繳保費 

保險給付低於已繳保費，該個案所含風險的保額甚低，甚至沒有風險保額，稅務機關不認同

其為保險。  

以上的特徵，不是只有一項就不會被實質課稅；也不是全部七項都有才認定，稅務機關會綜

合個案的情形進行實質認定，如被認定保單係為逃避遺產稅所投保，則仍會被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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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生前投保人壽保險案件是否應適用實質課稅原則，完全要看被保險人的投保動機、

被保險的年齡及資產、遺產總額等等。  

一、投保動機  

保險規劃目的是否為保障家人經濟生活?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 條第 9 款及保險法第 112 條之

立法意旨，在分散風險、消化損失、避免被保險人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死亡，致其

家人失去經濟來源，使生活陷於困境，因此規定指定受益人之死亡保險給付金額，不計入被

保險人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以保障遺族生活。  

二、被保險人的年齡與資產  

在被課稅的實際案例中，很多的是 7~80 歲的民眾，而他們的家產豐厚，通常也不會是家庭

的經濟支柱，遺族的也不會因為被繼承人死亡而生活陷入困境，因此在生前將財產轉會為保

險給付形式，意圖規避遺產稅，想多留些財產給子孫。 

三、遺產總額  

以一家四口按目前遺產稅的免稅額與基本扣除額來計算，身後留下超過約 2,000 萬元財產以

上，保險給付才會有被列入遺產課稅的可能。否則根本沒有遺產稅問題，也無所謂利用保單

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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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錯誤型態 實質課稅理由 

投資型保單是主管機關核准販售

的保險商品，跟所有的保險商品

一樣，只要是指定受益人的保險

給付都可以免課遺產稅。 

人壽保險是以「人之生命」為保險標的，然而「人之生

命」並非可以金錢衡量，因此保險金額應以保險契約定

之。 本件投資型保單，被繼承人死亡時之保單價值，全

部都是投資帳戶的價值。故該保單之保險標的是「投資

理財」而非「人之生命」，縱然該保險約定在被保險人

死亡時將投資帳戶價值以給付指定受益人之形式為之，

但究其保險本質，與一般集中眾人之力以預防突發危險

之保險顯不相同。 

投保時被保險人已主動揭露罹癌

病史，保險公司評估後也同意承

保，保單就已經生效，指定受益

人的保險給付免課遺產稅。 

依據被繼承人的健康狀況、投保時程、金額及經濟狀況

整體觀察，在生前短期帶重病投保鉅額保險，顯然是透

過形式上以躉繳高額保險費方式，藉以減少其死亡時遺

留之財產，而將其生前之現金轉換為保險給付。讓受益

人(即繼承人)所領取保險給付，相當於其因繼承所得之財

產，實質上即為規避遺產稅。 

利率變動型保單在死亡給付時，

除了保價金之外，還包含增值的

部分，全部都是保險給付，免課

遺產稅。 

利率變動型保單之保險給付，等同其已繳保險費扣除保

險費費用、每月保障費用及加計其按宣告利率加增額利

率以複利方式換算所得日利率計算之金額，屬儲蓄性

質，已悖保險分擔風險原理及人壽保險投保常態。該保

單按複利計算之增值，應與定存一樣必須計入遺產總額

課稅。 

保單到期後再續保，是用原始的

保單內容來判斷是否實質課稅。 

89 年與 95 年間投保的養老險，其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

人都不相同，因此 89 年度與 95 年度投保之保險行為並

不相同，實質課稅仍應分別獨立判斷。如果是用 89 年保

單的保險給付繳納 95 年投保之保單，僅說明繳納保費的

資金來源，而不是同一張保單。 

所以不管買一般投資型保單、年金險，保險給付是否會被認定應計入遺產總額課稅，國稅局

在審酌購買保單的意圖、動機，如不是為了保障家人經濟生活，而是為了避遺產稅，不符合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 條第 9 款及保險法第 112 條之立法意旨就會被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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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重病期間以投資理財及儲蓄性質為目的之保險實質課稅 

本判決是被繼承人生前於 92~96 年間以躉繳方式投保 A 公司投資型保單 6 張、養老型保單 6

張；B 公司利率變動型保單 1 張，遺產稅申報時將該 13 筆指定受益人之保險給付填在不計入

遺產總額項目中，嗣後經國稅局調整改列為計入遺產總額之其他財產。  

最高行政法院認為本案依被繼承人生前購買的保單內容區分，有以投資理財為目的、也有以

儲蓄性質為目的之保險，並且有多筆保單是被繼承人在確定罹癌之後所購買。因與一般集中

眾人之力以預防突發危險之保險顯不相同，而與保險法第 112 條暨遺贈稅法第 16 條第 9 款有

關保險給付不計入遺產總額之立法意旨不合。 

 

 

案例二:年金保險及醫療保險之保險金給付均要課遺產稅 

吳先生於民國八十九年間購買躉繳型遞延年金保險，本人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子女為受益

人，保費三千五百萬元，於民國九十年九月八日死亡，其理賠金額為三千六百萬元。 吳先

生於九十年九月八日死亡，經國稅局查獲要保人(也是被保險人、被繼承人)生前自八十九年

三月三日起至九十年八月二十一日止陸續以躉繳方式向甲保險公司購買遞延終身年金保險

計五筆，指定身故受益人為要保人(被繼承人)之女；吳先生(被繼承人)身故後，由受益人領取

保險金合計三千六百餘萬元。 另外吳先生生前向乙保險公司投保醫療保險，九十年九月十

二日保險公司電匯醫療給付二十二萬三千餘元入吳先生帳戶，並返還未到期保費十五萬一千

餘元。 所有保險給付合計三千六百三十九萬餘元，被國稅局裁定為「漏未申報」，重新核

定遺產總額為五千五百三十二萬四千餘元，應納稅額一千一百六十八萬餘元並經處罰鍰一千

一百二十一萬餘元。 結果吳先生遺屬不服，申經復查結果，獲追減罰鍰四十九萬八千五百

元，其遺屬還是不服，再提訴願，結果罰鍰部分被撤銷，但仍然應補遺產稅，吳先生遺屬仍

不滿意，故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判決結果:身故保險給付、醫療給付、及未到期保費之所有保險金給付，皆被列為要保人(被

繼承人)之遺產，併計遺產總額課稅，其保險給付三千六百餘元應計遺產總額課稅。  

該案為只要是法院以被繼承人之投保動機、時程、金額及健康等因素綜合判斷，被繼承人投

保保險顯然是想藉保險轉換遺產型態，以規避遺產稅，與保險給付不計入遺產總額之立法意

旨不符。 基於實質課稅及公平正義原則，其保險給付就會被計入遺產總額課稅。雖然本案

例中，年金保險的身故理賠金雖有指定受益人，但是本身是屬於要保人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法院認定，被繼承人死亡時遺留下來的權利，視為要保人之遺產。 至於另一筆醫療保險給

付，法院也認為應理賠的對象是均是吳先生 (要保人)，因此吳先生身故後就成為吳先生(要

保人)死亡時遺留之權益。因此這兩項保險給付均須列入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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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躉繳投保儲蓄險被課遺產稅 

在民國八十八年四月時，王先生以高齡七十七歲購買了某人壽公司之一終身壽險，此為綜合

性之生死合險，也就是坊間所說的，「活得越久、領得越多」的養老險(或儲蓄險)。投保時

一次躉繳保費二千九百四十萬元，王先生於九十一年九月死亡。王先生死亡後被國稅局「查

獲」漏報遺產稅，主張其所繳的保費二千九百四十萬皆應列入遺產計算，核課遺產稅，遺產

總額一億三千八百萬元。 王先生遺屬不服，向法院提出行政救濟，再上訴到高等行政法院，

最後被法院判敗訴，也就是國稅局贏得勝訴，王先生之繼承人必須照國稅局之核課稅金進行

補稅，並且加罰一倍。  

法院的理由即以「實質課稅原則」為理由：因為王先生生前在向業務員購買保險的時候，因

其保額較高，故其購買的當時，業務員須填寫「高額保險財務報告書」，業務人員填寫之投

保目的為「節稅」。國稅局以此主張王先生投保目的是以「節稅」為出發，有違保險基本精

神，所以，此一死亡給付不能免稅。 國稅局將該筆保險給付計入遺產的理由是因為「保險

的原意係為保障被保險人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發生對其遺族生活造成之衝擊，因

此，保險給付可不計入遺產總額」，此是立法意旨，並非鼓勵或容讓一般人利用此一方式任

意規避原應負擔之遺產稅負。」 而王先生購買保險的「動機」明明白白就寫著「避稅」，

並非保障受益人之生活，而其受益人也都有良好的工作且收入也甚為穩定，因此，該「保險

給付」仍被計入遺產核課遺產稅。 而法院最後判決文內容也持相同看法，並接受國稅局此

一論述。 

從該案例中，壽險公司的「高額保險財務報告書」上的投保目的竟成為課稅依據。 因此，

躉繳保單的死亡給付被計入遺產中，有時並非因投保時間過短，而是從「保險動機論」來探

討因為受益人不會因被保險人的死亡而使生計受到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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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重病投保之死亡給付要課遺產稅  

紀女士於民國九十二年十月時經業務人員介紹一保單，並以其紀女士本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

人購買，其保費為一百五十萬元、保額七十五萬、目標保費為零，後來紀女士於九十三年三

月去世，紀女士的家屬(受益人)原以為可以省遺產稅額四十九萬五千元，但最後還是被國稅

局要求補稅並罰款。原因是─重病期間投保，蓄意規劃避稅。根據稅捐單位調查，紀女士於

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以躉繳方式投保超優勢變額萬能壽險，並在九十三年三月去世，距其

投保日期僅間隔五個月，且依該要保書所載，要保人(被繼承人)患有腦部腫瘤。衡諸一般經

驗法則，其對因重病而發生死亡之結果應有預見可能性，其於重病期間投繳保費，按投保動

機、時間、投保與事故發生之時程及健康狀況判斷，顯係蓄意規劃之脫法行為以規避遺產稅，

不僅與保險之立法意旨不符，也與實質課稅及公平正義原則有違。雖然紀女士於購買保險

時，依要保書告知事項為其罹有腦部腫瘤，於九十二年八月起至榮總門診電療中，是被保險

人之生存風險高於常人，該保險契約顯非保險公司以被保險人之身體健康為風險評估，而給

付保險金額訂立之保約，因為紀女士一次繳付保險費一百五十萬元，但等紀女士死亡時，保

單價值僅一百三十四萬四千九百一十四元，也較原繳納保費短少十五萬五千餘元，有違保險

精神及社會常情。  

另人身保險之精神，係為在經濟上相互扶持及公平的風險分擔，惟依該要保書所載，投資標

的為新台幣貨幣帳戶及美元連動債券，稅捐單位發現該保單即為投資型保單，且投保金額七

十五萬元，超額保險費一百五十萬元，明顯違反保險精神。 因此，稅捐單位及法院都最後

實質經濟事實論斷，將紀女士過去所給付的保單價值準金列入遺產課核遺產稅，在法律上是

有所依據。  

案例五:帶病投保超過二年不保證不補稅 

余女士於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以本人為要保人，其配偶為被保險人，其子女為受益人。 

投保某公司之變額萬能終身壽險(Ａ型)，躉繳保費為一千三百五十萬，保額為一千三百一十

萬，並選擇保單所連結之國內某一投信的「台灣債券基金」為投資標的。死亡當時的帳戶價

值為一千三百二十萬元，這一千三百二十萬元的保險給付最後被國稅局要求補遺產稅。  

國稅局論點：在保單重要事項告知書及契約內容都記載「本商品為投資型保險商品」「投資

風險由要保人自行承擔」「保單帳戶係指要保人於本契約生效時，公司為其設立之專屬帳戶，

記錄要保人所選擇之投資標的及單位數餘額之最新狀況。」等條款，要保人(被繼承人)躉繳

保費後享有隨時終止契約並取得依贖回時點計算保單帳戶價值之權利，且自行承擔投資風

險，即屬一般金融投資工具，足證要保人所購買之保單以投資理財為主要目的。  

因此國稅局與法院目前已經傾向將投保投資型保險，繳費上沒有實質買危險保額的作法視為

等同於投資行為，因此不應該予以免稅。此外，要保人(被繼承人)余女士在死亡前並未變更

要保人，其保單之保險利益於要保人(被繼承人)死亡前仍屬要保人所有，且該保單之權利義

務。該保單既屬具有財產價值且為繼承標的，所以，當余女士死亡之後，這張保單給付的金

額是遺產，由繼承人繼承為必然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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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類保單模型稅賦與節稅策略分析: 

第一類型保單: 

要保人：甲 

被保險人：甲 

生存給付受益人：甲 

死亡保險金受益人：乙 

甲自己繳保險費，自己領生存給付，因此不用繳所得稅，也沒有贈與情事，不用課贈與稅，

且因要保人等於生存給付受益人，故不適用最低稅負制。當甲身故後，乙領取死亡給付免課

遺產稅，但因要保人與受益人為不同人，3,330 萬元以上的死亡保險金，仍應按最低稅負制繳

納所得稅。基本上此類型最適合一般的身故險，完全沒有違法之虞，但若屬死亡前投保、躉

繳投保、高齡投保，或帶病投保，國稅局極可能以實質課稅原則將這筆死亡給付計課遺產稅。 

 

 

第二類型保單: 

要保人：甲 

被保險人：甲 

生存給付受益人：乙 

死亡保險金受益人：乙 

甲自己繳保費，卻由生存受益人乙領取保險給付，則這筆生存金視為甲當年度對乙的贈與，

甲應繳贈與稅，但甲可扣除當年度贈與免稅額 220 萬元，若甲當年度沒有其他贈與，則乙所

領取的保險給付在 220 萬元以下，甲不會被課到贈與稅。 

若是活到老、領到老的還本型保單，生存給付每次領 220 萬元以上的話會是很大額的保單，

但因要保人與生存金受益人為不同人，若保單在九十五年一月一日以後才簽訂，此時乙領取

此生存給付，不論金額為何，皆應全額列入乙的最低稅負制的加項中，保險公司亦應主動通

報國稅局，因此保單容易曝光，雖然最低稅負制有 670 萬元的扣除額，仍然不建議如此規劃。 

若甲身故，乙領取死亡給付不課遺產稅，但應注意實質課稅原則，且若九十五年一月一日後

才簽訂保單，死亡給付超過 3,330 萬元的部分，應計入最低稅負制的加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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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型保單: 

要保人：甲 

被保險人：乙 

生存給付受益人：甲 

死亡保險金受益人：甲 

實務上活到老領到老的保單，選擇此種模式的最多，甲當要保人可以隨時解約領取解約金，

也可隨時變更生存金受益人，擁有保單掌控權，而乙當被保險人，生存金也可以領得比較久

比較划算。要保人甲自己繳保險費，生存保險金由甲自己領取，保險給付不用繳所得稅，亦

沒有贈與情事，不用課贈與稅，要保人等於受益人，也不適用最低稅負制。乙若身故，甲領

取死亡給付，不須課遺產稅，要保人等於身故受益人，亦無最低稅負制之適用。 

此類保單甲通常會在中途將要保人變更為乙，生存受益人也同時改為乙，這種狀況即為一次

式的直接贈與，應依當時的保單價值準備金列為甲對乙的贈與金額，但變更後要保人乙仍是

生存受益人，因此每次給付時保險公司不必對國稅局通報最低稅負，因此實務上此類贈與被

國稅局查獲的機會不大，自然而然不會主動申報。 

逃漏稅的核課期長達七年（亦即七年內被國稅局查到都要補稅、罰款），死亡前二年內的銀

行存款更是國稅局必查項目，由於保單通常都是透過銀行轉帳，若甲有可能在保單變更後二

年內身故，建議主動申報贈與，以免遭罰。若甲在保單變更後第三年至第七年間才身故，比

較不易被國稅局查獲，但仍應視是否為重大個案而定。 

若要保人中途死亡，因被保險人乙仍健在，此張保單將繼續有效，而保單價值準備金則須列

為甲的遺產課徵遺產稅。這類保單若不是還在繳保費，就是已開始領取生存給付，甲的銀行

帳戶必定會與保險公司有出入款往來，故被查獲風險極大，應主動誠實申報。若此保單在甲

死亡二年前已繳費屆滿，且甲在死亡前二年內亦未領取生存給付，則就算未申報，亦很可能

不會被查獲。 

此類型保單未做任何變更之前，要保人及受益人皆為甲本人，尚未發生贈與情事，國稅局不

能加以補稅，最適合用來隱藏資金，發揮隱性資產的功能。必須注意的是，被繼承人死亡前

二年內的贈與應併入遺產課稅，如果甲在死亡前二年內曾經替配偶繳納其他保單的保險費，

則該保費必須計入甲的遺產。保費只要透過銀行轉帳國稅局一定查得到，且代繳保費算是間

接贈與。如果甲的保費都由配偶繳納，因夫妻相互贈與免稅，當甲死亡時，僅須將此保單申

報為甲的遺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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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類型保單 

要保人：甲 

被保險人：乙 

生存給付受益人：乙 

死亡保險金受益人：甲 

這類型保單的要保人與生存給付受益人為不同人，乙領取的生存金若超過 220 萬元，甲就必

須申報贈與稅。若是九十五年一月一日以後簽的保單，則乙領取的生存金還得適用最低稅負

制計算所得稅，保險公司也必須主動通報國稅局。由於這類保單容易曝光，因此不建議大額

保單採用這種方式規劃。當被保險人乙身故，死亡受益人甲領取的保險給付不課遺產稅，且

這類型保單的要保人等於受益人，因此不適用最低稅負制。 

這類型保單若為年金，且甲採取躉繳的方式將保費一次繳清，在乙還沒領取年金之前，都不

算贈與，也不適用最低稅負制，此時國稅局若查獲，亦無補稅及違章的問題，但仍應盡快將

要保人由甲改為乙。必須注意的是，變更要保人等同直接贈與，如果變更後七年內被國稅局

查獲，甲除了要補繳贈與稅之外，還會被罰款。若為儲蓄險，且甲在繳費期間身故，只要保

費是透過銀行轉帳，就有很高的機率被國稅局查獲，甲應如實將保單價值準備金申報遺產，

繳納遺產稅，以免遭罰。 

如果是在九十五年一月一日以後才簽約的保單，因要保人不等於生存受益人，必須適用最低

稅負制，乙領取保險給付時，保險公司會通報國稅局。儘管不見得會被課到稅，但若為大額

躉繳保單，則甲是有錢人的事實極易曝光，若甲本身有漏稅所得，也要小心被國稅局查獲。 

綜上所述，這類型保單因為專業複雜度頗高，且規劃後若客觀情勢產生變化，亦應做出相對

應的調整，較不建議如此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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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類型保單 

要保人：乙 

被保險人：乙 

生存給付受益人：乙 

死亡保險金受益人：甲 

這類型保單的要保人與生存金受益人都是乙，因此不涉及贈與，也不適用最低稅負制的規

定。將來甲領取乙的死亡保險金時，雖然免課遺產稅，但因受益人非要保人本人，超過 3,330

萬的部分，得按最低稅負制的規定計算課稅。 

若甲為乙繳納保險費，屬間接贈與，被查獲時補稅不處罰，但若甲先贈與乙現金（或銀行存

款），乙再繳納保險費，等於直接贈與，只要繳費金額每年超過 220 萬元，就會直接補稅並

處罰（儲蓄險應特別注意），但除非甲被列為重大個案，或因死亡被國稅局查核銀行資金，

否則不易被發現。 

若為躉繳年金險，且由甲代替乙繳保費，則間接贈與已經發生，只要甲在七年內死亡或被清

查銀行資金往來，此張保單就有被查獲的風險。若繳費是發生在甲死亡前二年內，最好主動

誠實申報，若已過三～七年，則這張保單很可能不被查獲。 

若甲要把資金移轉給乙，最快的方式就是透過躉繳年金，但前提是甲沒有被查稅及短期內死

亡的可能，且乙若能在躉繳保費七年後才開始領取年金，將是最有利移轉資產的保險規劃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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